
中國輸出入銀行客戶申訴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原營業單位客戶/民眾 申訴受理單位
申訴處理權責單位/

副主管級專責同仁

申訴督導單位

(政風室)
督導副總 總經理

有以下事件發
生，客戶或民
眾得向本行提

起申訴：

1.爭議案件

2.陳情案件

客戶對本行服務提出
質疑時，應先傾聽、
適當安撫與委婉說
明。如客戶仍有質
疑，應告知其得依本
行申訴處理要點向本

行提起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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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申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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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備查

副本歸檔保存

核定

1.聯繫與調查

2.擬解決方案

3.回覆申訴人

5.登載結案紀錄表

6.結案歸檔

7.彙總分析申訴案

件、定期檢討

內規與作業規範

不予

處理

一般案件

重大案件提供「中國
輸出入銀行
履行個人資
料保護法告
知書」

書面

接獲申訴

1日內

(以下皆日曆日)

副本

受理日起20日內簽報完畢

但可簽報延長，

最長不得超過25日

核定

核定
受理日起20日內簽報完畢

但可簽報延長，

最長不得超過25日

核定日起算2日內，正本以掛號郵寄申訴人

核定一般案件

重大案件 核定

教育訓練

核定

結案紀錄表

副本備查

檢討改進

登載結案

紀錄表

收執

本行回覆函
4.如屬金融消費爭議案件，專責

同仁應於函覆日起算3日內主動
聯繫申訴人，並告知申訴人如不
接受本行解決方案，其得於收到
本行回覆函之日起算60日內向評
議中心申請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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